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岷县通源供热有限责任公司岷县城区集中供热二号热

源厂建设项目（阶段性）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3 年 12 月 21 日，岷县通源供热有限责任公司在定西市岷县主持召开了《岷

县通源供热有限责任公司岷县城区集中供热二号热源厂建设项目》阶段性竣工环保

验收会议。本次验收会由建设单位-岷县通源供热有限责任公司、验收报告编制单位

-甘肃荣峰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验收监测单位-甘肃正青春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及 3

位特邀专家组成验收工作组。会议听取了建设单位对工程建设基本情况以及报告编

制单位对该项目竣工环保验收报告的介绍，验收工作组成员经过认真讨论，形成如

下验收工作组意见。

一、工程建设情况

（一）建设内容

本项目热源厂建设位置位于岷县北城区，热源厂中心地理坐标：东经

104.006569444，北纬 34.443870624；供热管网和热力站在城区内布设。

本工程主要建设内容包括热源厂、热力站、一级供热管网三部分。热源厂：项

目热源厂设计安装 2台 116MW循环流化床燃煤热水锅炉及配套设施，总供热负荷

为 87.95MW，厂区总用地面积 75.5 亩，预留远期发展用地，现阶段实际建设安装

1台 116MW循环流化床燃煤热水锅炉及配套设施，实际供热负荷为 43.975MW，热

源厂内建设有锅炉房及附属用房、综合办公楼、煤库、渣库、脱硝及空压机房、消

防水池、门卫等建（构）筑物。供热管网：本工程设计敷设一级供热管网 2×7.1km，

实际敷设一级供热管网 2×4.51km，最大管管径 D820×12，最小管管径 D426×7。热

力站：建设热力站 11座（其中新建 8座，改建 3座），实际仅新建 2座供热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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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建设单位委托甘肃碧水环保咨询有限公司于 2022年 7月编制完成了《岷县

城区集中供热二号热源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定西市生态环境局岷县分

局于 2022年 7月 7日以定环岷发〔2022〕145号文对项目环评报告书进行了批

复。项目于 2022 年 7月开工建设，于 2023年 10月完成 1台 116MW循环流化

床燃煤热水锅炉及配套的公用工程、辅助工程、环保工程建设内容，2023年 11

月完成该项目的生产调试工作。

排污许可证申领情况及执行排污许可相关规定情况：建设单位于 2023年 11

月 4 日取得排污许可证，证书编号为：916211265811552532001V，有效期限：

自 2023年 11月 4日至 2028年 11月 3日止。

项目从建设至试运行过程中无违法行为。

（三）投资情况

本项目环评阶段总投资 37495.45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7093.2万元，实际总

投资金额 25972.89万元，环保投资 5283.2万元。

（四）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为阶段性验收，验收范围包括 1台 116MW循环流化床燃煤热水锅

炉及配套设施，热源厂内建设有锅炉房及附属用房、综合办公楼、煤库、渣库、

脱硝及空压机房、消防水池、门卫等建（构）筑物。敷设的一级供热管网 2×4.51km，

最大管管径 D820×12，最小管管径 D426×7。本次新建的 2座供热站。

二、工程变动情况

根据项目环评报告及批复中关于项目建设建设内容与现场实际建设内容调

查情况的对比，本项目实际建设内容较环评中建设内容有所变更，主要变更情况

如下：

（1）建设内容

根据项目环评报告中相关建设内容，本次新建 2台 116MW循环流化床锅炉，

实际仅建设 1台 116MW的循环流化床锅炉，锅炉房及附属用房建设内容与环评

阶段一致，本次为阶段性验收，因此不属于重大变更。

（2）生产设备

本项目环评报告中建设 2台 116MW的燃煤热水锅炉及配套辅助设备，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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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建设 1台 116MW的燃煤热水锅炉及配套辅助设备，因此设备较环评阶段有所

减少，本次为阶段性验收，因此不属于重大变更。

（3）热力站

根据项目环评报告中相关内容，项目共建设热力站 11座，其中新建 8座，

改建 3座，实际仅建设 2座热力站，本次为阶段性验收，因此不属于重大变更。

（4）管网工程

根据项目环评报告中相关内容，项目建设一级供热管网 2×7.1km，最不利

环路长 6.5km，最大供热半径 4.2km，最大管管径 D820×10，最小管管径 D159

×5。实际敷设一级供热管网 2×4.51km，最不利环路长 6.5km，最大供热半径

4.2km，最大管管径 D820×12，最小管管径 D426×7。由此可知，项目管网长

度较环评阶段相比有所减少，本次为阶段性验收，因此不属于重大变更。

（5）废气治理措施

根据项目环评报告中相关内容，项目共设置 2座脱硫塔，2台除尘器，3座

尿素溶解罐，实际上由于仅建设 1台锅炉，因此废气治理措施中脱硫塔、除尘器、

尿素溶解罐均只建设了 1座。本次验收为阶段性验收，因此不属于重大变更。

（6）储运工程

根据项目环评报告中相关内容，项目设置渣仓一座，占地面积 38m2，容积

为 300m3。石灰石仓一座，占地面积 38m2，容积为 100m3，设置消石灰仓一座，

占地面积 38m2，容积为 100m3。实际设置渣仓一座，占地面积 58m2，容积为 300m3。

石灰石仓一座，占地面积 38m2，容积为 300m3，设置消石灰仓一座，占地面积

38m2，容积为 60m3。项目渣仓较环评阶段占地面积有所增加，容积未变。石灰

石仓较环评阶段相比容积有所增大。消石灰仓容积有所减小。经与设计单位及设

备单位沟通，经设备厂家详细核算，本项目锅炉设计规模需要配备符合相应容积

要求的渣仓、石灰石仓和消石灰仓，又根据建设单位提供资料，单台锅炉产生的

煤渣量较环评阶段相比基本未变、石灰石、消石灰储存量较环评阶段相比基本未

变，本次为阶段性验收，目前仅建设一台锅炉，完全可满足现有锅炉废气处理规

模要求。因此，不属于重大变动。

（7）初期雨水池

根据项目环评报告中相关内容，本项目设置初期雨水收集池 120m3，实际建

设初期雨水收集池 200m3，实际建设容积大于环评阶段要求的规模，因此不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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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变动。

（8）总投资和环保投资

本项目环评阶段总投资 37495.45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7093.2万元，实际总

投资金额 25972.89万元，环保投资 5283.2万元。由于本次为阶段性验收，目前

仅建设一台锅炉，因此总投资和环保投资较环评阶段相比有减少。不属于重大变

动。

参照《火电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中相关规定，火电建设项目中

生产工艺及环境保护措施发生以下变动，则判定为重大变动：

①锅炉类型变化后污染物排放量增加。

②冷却方式变化。

③排烟形式变化（包括排烟方式变化、排烟冷却塔直径变大等）或排烟高度

降低。

④烟气处理措施变化导致废气排放浓度（排放量）增加或环境风险增大。

⑤降噪措施发生变化，导致厂界噪声排放增加（声环境评价范围内无环境敏

感点的项目除外）。

综合以上，本项目发生的变动不属于以上变动内容，因此不构成重大变动。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废气

本项目采用的“炉内喷钙脱硫系统+低氮燃烧+SNCR脱硝+烟气循环流化床

半干法脱硫系统+高效布袋除尘器”是成熟的脱硫脱硝除尘技术，根据工程设计

指标，拟建项目建成后其所排烟气中的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汞及其化合

物均达到《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23—2011）中表 1燃煤锅炉排

放标准要求。项目采取的烟气治理措施为推荐的可行技术，能够确保污染物的达

标排放。

本项目已安装了烟气连续在线监测仪器，安装在烟囱上，烟囱设采样孔，主

要监测 SO2、颗粒物、NOx等烟气污染排放情况。烟气连续监测符合《火电厂烟

气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的要求。在线监测设备已完成安装，并与定西市生态

环境局监控中心联网，目前已完成比对验收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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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废水

本项目生产废水包括锅炉定排水、软化水系统排水。其中锅炉排水属清净下水，全部用

于煤场抑尘，热源厂软化系统排水主要污染因子 SS、COD 及全盐量，全部用于除渣用水和

堆渣抑尘用水，热源厂锅炉定排水及软化废水全部回用于生产。热力站软化水系统产生的废

水排入市政污水管网。

项目热源厂职工总数为 60人，生活污水产生量为 3.84m3/d（595.2m3/a），生活污水经项

目设置的一体化污水处理站处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前期污水管网未接通前，处理后的废

水采用吸污车拉运的方式），经调查，市政污水管网将于 2024年 12月底前铺管完成，废水暂

由吸污车拉运至岷县城区生活污水处理厂处理达标排放。

（三）噪声

热源厂的主要噪声源为：罗茨风机、空压机、锅炉房的引风机、鼓风机、循环水泵等噪

声设备产生的噪声，根据现场调查，厂内噪声的治理主要采用以下措施：

⑴从设备选型入手，选用低噪声设备；

⑵鼓、引风机间采用消声通风口，鼓风机加盘式消声器，锅炉安全阀排气阀消声器；

⑶循环水泵设置防震基座，水泵进出水管采用橡胶软接头；

⑷对强噪声源所在的泵房、引（鼓）风机房，在墙体和顶棚均安装吸声结构，吸收和降

低反射声强度，门窗采用双玻璃密闭隔声门窗，达到降噪效果；

⑸风机和空压机单独设置隔音间，并加装消声器，隔音间内安装吸声措施；

⑹在烟道与锅炉排气出口连接处安装排气消声器；

热力站采用低噪声设备，各设备配套设置减震基座，热力站墙体隔声等措施来降低热力

站噪声对周边敏感点的影响。

（四）固体废物

（1）一般工业固废

①一般固废暂存点

本项目固废主要为炉渣、布袋除尘灰、脱硫副产物、废布袋、废树脂。

本项目燃烧过程中产生的炉渣经冷渣器机冷却后输送至渣仓，项目共设置 1座渣仓，容

积为 300m3，可贮存 4d的渣量。

本项目烟气循环流化床脱硫系统产生的脱硫副产物随着烟气进入布袋除尘器处理后，同

除尘灰经气力输送进入灰仓；本项目设置设 1座钢制灰仓，灰仓容积为 300m3，可贮存本期

锅炉燃用煤种 15d的灰量。

本项目袋式除尘器布袋更换周期为 2年，废布袋的产生量为 0.3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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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软化水车间定期更换的废树脂暂存于车间内，委托相关单位处置，废树脂的产生

量约为 3.0t/a；热力站废旧离子交换树脂产生量为 1.5t/a，废树脂作为一般固废收集，委托相

关单位处理处置。

污水处理站污泥交由市政环卫部门清运、处理。

本项目灰渣全部综合利用，灰渣在厂区渣库暂时储存后，定期由综合处置单位定期拉运

处置。

（2）危险废物

厂区内西侧设置危险废物暂存间一座，占地面积约为 10m2，用于暂存废机油。

本项目废机油为《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中的 HW08废矿物油与含矿物油废物，

该部分废物暂存于危险废物暂存间内，定期交由有资质的单位处置。

（3）生活垃圾污染防治措施

项目产生的生活垃圾在厂区内部进行分类收集，并在厂区内部人员集中区域设置一定数

量的垃圾桶（10个），对厂区生活垃圾进行集中收集后交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处置。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结果

（一）废气

由上表监测结果可知，锅炉烟气中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汞及其化合物及烟气

黑度排放浓度均能够满足《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23-2011）中表 1燃煤锅炉

限值要求。NH3排放浓度满足《火电厂氮氧化物防治技术政策》（环发〔2010〕10号）中相

关要求。

输煤廊道废气中颗粒物排放浓度能够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

表 2标准限值要求。

碎煤楼废气颗粒物排放浓度能够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

标准限值要求。

食堂油烟排放浓度满足《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GB 18483-2001）表 2中最高允许排放

浓度。

项目运营期间厂界无组织排放的颗粒物、非甲烷总烃浓度能够满足《大气污染综合排放

标准》（GB16297-1996）中表 2无组织排放浓度监控限值要求。NH3、H2S、臭气浓度执行《恶

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 1中二级排放标准要求。

（二）废水

由监测结果可知，项目运营期生活污水经一体化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后，出水能够达到《污

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 31962-2015）中 B级标准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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